
江苏无船承运人备案解释

产品名称 江苏无船承运人备案解释

公司名称 广州旗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0/件

规格参数 无船承运人:12

公司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829号502房自编A30房（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18158469

产品详情

明确无船承运备案 及监管有关工作事项的通知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海运条例》（国务院令2019年第 709号，以下简称《海运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 例实
施细则》（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21号，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有关规定，为规范我省无船承运备
案管理和事中事后监管 工作，为社会提供高效便捷服务，推动我省国际集装箱航运业高 质量发展，
现将无船承运备案及监管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无船承运备案管理

（一）根据《海运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省厅明确下 列无船承运备案的条件。 1．具有无船承
运业务范围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商务部门有关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证明（或国际货代备 案证明）；

3．企业签发的海运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样式；

4．公司有关无船承运责任能力的情况说明（保险能力说明）。

（二）明确无船承运备案工作流程 无船承运备案应由申请备案的企业独立向设区市交通运输 主管部
门申请，提交备案所需材料。各市不得接受第三方或其他 单位的申请。

1．各设区市交通运输部主管门应当对企业提交的无船承运 备案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审核无误的，2个
工作日内，企业方可 通过交通运输部水路运输建设综合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申请备案， 各设区市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同时将初步审核意见上报省交通综 合执法局。

2．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在收到各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初 步审核意见后，于5个工作日内在交通运输
部水路运输建设综合 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备案审批，审批意见于2个工作日内反馈各设 区市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3．各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收到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审批 意见后，于2个工作日内通知企业到交通运
输部水路运输建设综 合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备案审批结果。

4．备案审批结束后，各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保存无 船承运备案有关资料和审批意见。

二、强化无船承运备案企业事后监管

(一）各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对无船承运企业备案材 料进行核实，查看企业是否提供虚假材料进
行备案，查看通过备 案的企业是否真实开展无船承运业务。发现有虚假备案，在核实后通告取消备案
并告知市场监管部门，将不良信息纳入地方诚信 管理系统；对备案后一年内未实际开展无船承运业务
的企业将通 告取消备案，被取消备案的三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备案。

（二）各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对企业备案后开展无船 承运业务进行检查，查看企业签发的无船
承运提单、船公司订舱 信息、开具的水路运输发票等。 检查无船承运企业是否有以自己名义签发无
船承运提单（提 单抬头名称应与提单载明的承运人名称一致），提单抬头名称与 申请人名称不一致
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说明该提单确实为申请人 制作、使用的相关材料，并附送申请人对申请登记提单
承担承运 人责任的书面声明。

（三）各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海运条例》《关 于公布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运价备案实施
办法的公告》（交通运 输部令 2010 年第 40 号）等相关规定，查看无船承运企业运价在 上海
航交所备案情况。发现没有运价备案的，按照《海运条例》 有关备案处罚条款进行处罚。 （四）强
化事后监管闭环管理。企业在经营中出现的虚假行 为，以及没有进行运价备案被xingzhengchufa的，将
通告取消备案，一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备案。同时主动沟通协调市场监管、商务、征 信等有关单位和
部门，加强信息报送，建立协作共治机制，建立 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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